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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9條例草案條文主題9條例草案條文主題9條例草案條文主題9條例草案條文 組織9個人組織9個人組織9個人組織9個人 關注事項9意見關注事項9意見關注事項9意見關注事項9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引 進 新 的 小 型 工 程引 進 新 的 小 型 工 程引 進 新 的 小 型 工 程引 進 新 的 小 型 工 程

監管制度監管制度監管制度監管制度

條例草案第 2(f)條
條例第 2(1)條

條例草案第 11(b)條
擬議的條例第

8A(2A)及 (2B)條

蔡炳榮先生 對建議有所保留5理由是5小型工

程在建築圖則未經建築事務監督批

准下便獲准進行5實屬危險。

擬議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5將根

據不同類型工程的性質、規模、

複雜程度及結構影響5訂立不同

的監督要求。當局會監管小型工

程承建商的註冊5亦會就安全程

序、紀律處分程序及制裁訂定法

定條文。

建築師學會

房屋經理學會

建造商會

測量師學會

工程師學會

物業管理公司協會

律師會

支持建議5建議有利促進自我 規

管5並能更有效監管建築工程。

建築師學會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應協調各有關部

門的現有行政程序5以利有效推行

建議。



2

主題9條例草案條文主題9條例草案條文主題9條例草案條文主題9條例草案條文 組織9個人組織9個人組織9個人組織9個人 關注事項9意見關注事項9意見關注事項9意見關注事項9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物業管理公司協會

房屋經理學會

工程師學會

測量師學會

地產建設商會

建造商會

機電業管理及專業人員協會

機電業工會聯合會

法例應就小型工程訂定清晰的定義

和分類5能列舉例子更佳。

測量師學會 小型工程應按其對建築物的設計及

結構安全的影響予以分類。

小型工程除須於完工後提交證明書

外5還須在展開前通知建築事務監

督 (條例草案第 62條5擬議《建築物
(管理 )規例》第 25條 )。有需要要求
樓宇業主承諾施工時遵守建築物規

例。

建造商會

建築業承建商聯會

政府當局應就小型工程分類詳情諮

詢建造業。

物業管理公司協會 應考慮在小型工程搭建一段時 間

後5要求進行維修及將之清拆。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的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的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的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的

註冊制度註冊制度註冊制度註冊制度

條例草案第 11至 15條
條 例 第 8A 、 8B 、
8BA、 8C及 8D條

建造商會

房屋經理學會

地產建設商會

贊成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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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師學會 小型工程承建商應分類清晰5應按

其專長分類。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的資格應包括其技術能力。

工程師學會

機電業管理及專業人員協會

機電業工會聯合會

當局應就小型工程承建商的註冊資

格及註冊程序5諮詢工程專業界。

建造商會

建築業承建商聯會

當局應就小型工程承建商的註冊資

格及註冊規定5諮詢建造業。

建築業承建商聯會 建築業承建商聯會應有一名代表出

任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的成員5

以審核甲類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的

申請 (條例草案第 10條5條例第 8(3B)
條 )。

房屋經理學會 除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制度外5亦

應分期實施建築物註冊制度。

監管廣告招牌監管廣告招牌監管廣告招牌監管廣告招牌

條例草案第 2條
條例第 2(1)條

條例草案第 78條
《建築物 (規劃 )規例》
第 10A條

蔡炳榮先生 由於當局並未先將廣告構築物定為

建築物5質疑此類構築物可否列為

小型工程。

條例草案第 2條已就招牌提供清
晰定義。個別招牌是否屬於一項

小型工程5視乎其體積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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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師學會 不反對將招牌視作一項建築工程。

擬議把違例建築工程分為已完成及

未完成兩種的執法機制5並不能有

效管制招牌。要求樓宇業主將非由

他們豎設的招牌拆除5並不公平。

地產建設商會 不反對管制招牌5但難以劃分 “擁有
人 ”與 “佔用人 ”5以及 “土地 ”與 “處
所 ”。

中西區區議會 條例草案應包括規管招牌發出的燈

光、電子資訊顯示板的結構安全及

所發出燈光的條文。

條例草案已有加強監管招牌結構

安全的條文。閃燈招牌受多條條

例規管5這些條例包括《道路交

通條例》、《公共照明條例》、

《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及《香港

機場 (障礙管制 )條例》。透過《建
築物條例》規管招牌發出的燈光

並不適宜。

物業管理公司協會 建議引進招牌註冊制度5以助找出

招牌的擁有人並確保招牌安全。

機電業管理及專業人員協會

機電業工會聯合會

應訂定清晰指引5解釋對招牌的擬

議管制5以助業界遵行。

不合作的業主不合作的業主不合作的業主不合作的業主

條例草案第 38條
擬議的條例第 39B條

物業管理公司協會 贊成檢控阻礙其業主立案法團遵行

建築事務監督所發命令的業主的建

議。建議對阻礙物業管理公司遵行

命令的業主採取同樣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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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師學會 此建議給予業主立案法團特權5並

不恰當。現行《建築物條例》 第

40(2AAA)條規定5任何人阻礙建築
事務監督行使其權力5即屬犯罪|

有此規定已經足夠。

建築師事務所商會 對在土地註冊處登記違例建築工程

的警告通知的建議有所保留5因為

此舉實際上會凍結有關物業的 交

易。有時未能遵行清拆令5並非業

主所能控制。

房屋經理學會

地產行政學會

原則上支持此建議。在土地註冊處

登記警告通知前5應給予業主充分

的通知。

對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的對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的對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的對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的

警告通知警告通知警告通知警告通知

條例草案第 30條
擬議的條例第 24C條

房屋經理學會 當局應應業主立案法團或物業管理

公司的要求發出警告通知。

岩 土 工 程 師 的 註 冊岩 土 工 程 師 的 註 冊岩 土 工 程 師 的 註 冊岩 土 工 程 師 的 註 冊

制度制度制度制度

條例草案第 43條
擬議的條例第 53H及
53I條

蔡炳榮先生 質疑是否有需要為岩土工程師 註

冊。政府當局應提供現有制度不足

的例子5以證明建議合理。

建議將確定岩土工程師的法定角

色5讓他們直接承擔岩土工程的

勘測、設計及監督工作5他們亦

須為其負責的工程質素負上法律

責任。

建築師學會

測量師學會

工程師學會

建造商會

地產建設商會

建築師事務所商會

贊成岩土工程師的註冊制度5使從

事極專門工程的專業人士的職責合

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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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學會 政府當局與工程師學會曾達成 協

議5把有關註冊為岩土工程師的不

追溯條文及註冊準則 (即認可人士
及註冊結構工程師已為指定數目及

性質的地盤平整工程證明完工 )包
括在內。然而5條例草案並無清楚

訂明上述的協議準則|反之5建築

事務監督獲賦予酌情權5可決定認

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是否具備

註冊所需的適當經驗和能力。擬議

的條例第 53I(2)(a)(i)條應予修訂5
而第 53(I)(2)(a)(i i i)則應予刪除。

擬議的《建築物 (管理 )規例》第 12(5)
條 (條例草案第 52(c)條 )暗示5所有
基礎工程及挖掘工程5無論規模大

小5除註冊結構工程師外5還須委

聘註冊岩土工程師 (分別載於規例
第 8(1)(d)條及 8(1)(bc)條 )。此規定會
為建造業造成負擔。

建議刪除第 12(5)條中對第 8(1)(d)條
的提述5並註明不超過 4.5米深的挖
掘工程無須註冊岩土工程師在建築

圖則9文件上簽署。

地產建設商會 應建議屋宇署須確保私人機構不會

因須委聘註冊岩土工程師而增加行

政困難。



7

主題9條例草案條文主題9條例草案條文主題9條例草案條文主題9條例草案條文 組織9個人組織9個人組織9個人組織9個人 關注事項9意見關注事項9意見關注事項9意見關注事項9意見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的 註 冊 9構 工 程 師 的 註 冊 9構 工 程 師 的 註 冊 9構 工 程 師 的 註 冊 9

續期續期續期續期

條例草案第 4條
條例第 3(9B)、
(13)(c)、 (15)(b)條

建築師事務所商會 贊成將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

的註冊Ã續期年期5由 1年延長至 5
年。

工程師學會 條例第 3(10)條 (條例草案第 4(s)條 )
規定5申請人可就其註冊Ã續期申
請被拒絕或押後的決定5提出 上

訴。學會對刪除此條文的建議提出

質疑。

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

及註冊專門承建商的及註冊專門承建商的及註冊專門承建商的及註冊專門承建商的

註冊9續期事宜註冊9續期事宜註冊9續期事宜註冊9續期事宜

條例草案第 12條
條例第 8B(12)條

建造商會

建築業承建商聯會

建議把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Ã註冊

專門承建商的註冊Ã續期年期由 3
年延長至 5年。

針對認可人士針對認可人士針對認可人士針對認可人士、註冊、註冊、註冊、註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的 紀 律岩 土 工 程 師 的 紀 律岩 土 工 程 師 的 紀 律岩 土 工 程 師 的 紀 律

處分程序處分程序處分程序處分程序

條例草案第 9條
條例第 7(2C)條

建築師事務所商會

建築師學會

反對擬議的條例第 7(2C)條5該條規
定5建築事務監督可將與小型工程

的監督及施工有關的事項5通知紀

律委員會|而有關小型工程的監督

及施工事宜5應屬註冊承建商的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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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各罪行的罰款增加各罪行的罰款增加各罪行的罰款增加各罪行的罰款

條例草案第 39條
條例第 40條

物業管理公司協會 認為擬議將若干罪行的最高罰款額

提高至現水平的 4至 6倍5實屬過
高。

工程師學會 同意現時的罰款水平應予檢討。

對 於 將 違 反 《 建 築 物 條 例 》 第

4(3)(b)、 9(5)(b)及 9(6)(b)條即未有
就不遵守各建築物規例的情況通知

建築物事務監督的罪行的罰款額5

由 $250,000增至 $1,500,000(條例草
案第 39(k)條 )的建議有所保留。監禁
3年的罰則亦應予以檢討。

條例第 32(2)條有關街道命名及樓宇
編號的規定5應予刪除。條例 第

40(1C)(a)條 有 關 監 禁 6個 月 的 規
定5則應予取消。

建造商會 強烈反對在此建造業面臨最大困難

的時期增加罰款的建議。增加罰款

會令小型工程承建商對註冊為註冊

小型工程承建商卻步。

建築業承建商聯會 擬議的罰款加幅與目前的經濟氣候

不成比例。此建議會令小規模的承

建商被淘汰5讓大型承建商壟斷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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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 建 築 圖 則 與 有提 供 建 築 圖 則 與 有提 供 建 築 圖 則 與 有提 供 建 築 圖 則 與 有

關收費關收費關收費關收費

條例草案第 74條
《建築物 (管理 )規例》
第 42條

房屋經理學會 歡迎提供未經核證建築圖則及文件

的建議。建議將服務收費保持最低

水平。

目前經核證文本的收費過高5應予

檢討。

工程師學會 查閱建築圖則或文件 (條例案第 74
條第 12項 )的收費應按成功索取所
需 文 件 的 每 宗 申 請 (收 費 應 介 乎
$100至 $200之間 )而非按每個檔案
計算。

應維持現時每張影印文件收費 $1.5
的水平。建議每張 $38的費用 (條例
草案第 74條第 11項 )過於昂貴。

物業管理公司協會

房屋經理學會

應加快建築圖則的查閱程序。有關

入住許可證、負重力等的基本 資

料、土地用途5以及有關發牌、加

建及改建工程的最新資料5均應提

供予公眾查閱。

提供緊急車輛通道提供緊急車輛通道提供緊急車輛通道提供緊急車輛通道

條例草案第 79條
擬議的《建築物 (規
劃 )規例》第 41D條

測量師學會 贊成立法規定在有需要及可行的情

況下5為建築發展項目提供緊急車

輛通道。如已有現成的緊急車輛通

道5則不用遵守申請豁免此一 規

定。

  
建議在條例第 16條加入條文5規定
倘建築事務監督不滿意所提供緊急

車輛通道5可拒絕批准建築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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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建設商會 原則上並不反對設置緊急車輛通道

的規定5但很多時要設置此通道5

並非實際可行。須檢討擬議條文5

以免出現含糊不清的情況。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建築師學會

建築師事務所商會

應諮詢建造業界的專業人士5小心

制訂推行條例草案的細節及政府內

部的行政安排。

建築師事務所商會 認為有需要全面檢討《建築物 條

例》。

房屋經理學會 屋宇署應在水務署及食物環境 生

署的合作下5負責處理有關樓宇滲

水的投訴。

為遵行有關建築物的命令5業主立

案法團Ã物業管理公司應獲准代表

個別業主5向樓宇安全貸款計劃申

請貸款5而無須取得業主的書面同

意。

機電業管理及專業人員協會

機電業工會聯合會

建議在《建築物條例》中就空調機

的金屬支撐架 (從外牆伸出不超逾
600毫米 )的豎設作出豁免。

應擴大樓宇安全貸款計劃的涵蓋範

圍5亦應就此計劃多作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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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26條
條例第 21(6)(da)條

律師會 質疑是否有需要在擬議條文中訂明

建築事務監督可拒絕發出臨時入住

許可證Ã入住許可證的理由5原因

是5修改或改建工程通常不會獲發

此類許可證。

條例草案第 29條
條例第 24(2A)條

律師會 建議覆檢擬議第 24(2A)條的草擬方
式5清楚指出該條文適用於建築發

展項目的公用部分。

條例草案第 40條
條例第 41條

律師會 將此條文與擬議的條例第 53J條 (條
例草案第 43條 )一起閱讀時5並不清
楚在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後5有

否建築工程 (包括小型工程 )可豁免
遵從《建築物條例》。

條例草案第 62條
《建築物 (管理 )規例》
擬議第 25條

律師會 此條文可引致建築師須提交沒有違

例建築工程證明書的規定5以致阻

延賣地程序5增加物業賣方的 成

本。

關注到除整個建築發展項目的總綱

發展藍圖須予註冊外5會否還須就

項目中個別樓宇及單位的核准圖則

註冊。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3年 9月 8日

m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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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9個人姓名組織名稱9個人姓名組織名稱9個人姓名組織名稱9個人姓名 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蔡炳榮先生 立法會CB(1)2156/02-03(05)號文件 立法會CB(1)2283/02-03(03)號文件

中西區區議會 立法會CB(1)2156/02-03(06)號文件 立法會CB(1)2283/02-03(04)號文件

香港建造商會 (“建造商會 ”) 立法會CB(1)2388/02-03(01)號文件

香港測量師學會 (“測量師學會 ”) 立法會CB(1)2388/02-03(02)號文件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有限公司 (“物
業管理公司協會 ”)

立法會CB(1)2388/02-03(03)號文件

香港建築師學會 (“建築師學會 ”) 立法會CB(1)2388/02-03(04)號文件

建築師事務所商會有限公司 (“建築師
事務所商會 ”)

立法會CB(1)2388/02-03(05)號文件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 (“房屋經理學會 ”) 立法會CB(1)2388/02-03(06)號文件

香港工程師學會 (“工程師學會 ”) 立法會CB(1)2388/02-03(07)號文件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地產建設商會 ”) 立法會CB(1)2405/02-03(01)號文件

香港建築業承建商聯會有限公司 (“建
築業承建商聯會 ”)

立法會CB(1)2405/02-03(02)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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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產行政學會 (“地產行政學會 ”) 立法會CB(1)2415/02-03(01)號文件

香港機電業管理及專業人員協會 (“機
電業管理及專業人員協會 ”)

立法會CB(1)2415/02-03(02)號文件

香港機電業工會聯合會 (“機電業工會
聯合會 ”)

立法會CB(1)2415/02-03(02)號文件

香港律師會 (“律師會 ”) 立法會CB(1)2415/02-03(05)號文件


